音乐表演专业
职业技能测试  考试大纲

一、考试形式：面试
二、考试内容（250分）
（一）视唱练耳（100分）
考生在考试现场抽取新谱视唱1题，题目为五线谱或简谱，以照谱演唱的形式进行，随机抽取的视唱题目长度为8-16小节，视唱测试时间2分钟以内，重点考查选手在音准、节奏、速度、调式调性等方面基本技能。
（二）专业方向（二选一，150分）
1.钢琴
考生自备钢琴作品1首（背谱演奏），要求考生能够较准确把握不同时期、不同风格钢琴作品，能较好地诠释作品音乐内涵，钢琴由考场提供，演奏时长5分钟以内。
2.声乐
考生自备声乐作品1首（背谱演唱），要求考生能够展现出扎实演唱基本功和良好音乐素养，较好把握不同风格作品的演唱，能较好地诠释作品音乐内涵。演唱时长控制在5分钟以内。
三、评分办法
考生现场进行技能展示，由评委对考生现场展示进行评定。在评委的评分中，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，其余评委的平均分为考生最终得分。
四、计分原则：专业总分=视唱练耳得分+专业方向得分。
五、相关事项
（一）钢琴由考场提供。
（二）伴奏由考生自备音频（MP3格式音频），音频可以存储至U盘，仅存储本次考试所用伴奏音乐，考试时如因格式等原因造成无法播放音频的，可以清唱完成本次考试。考试中如发生音质不清楚等问题，一律由考生本人负责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每位考生只有一次考试机会，因自身原因中断或失误，不得重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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